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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2 月 5 日
电（记者 吴茂辉）海南省政

府 2 月 5 日公布《海南自由

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

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及免

税店管理办法（试行）》，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此举旨

在规范“零关税”日用消费

品经营主体及免税店管理，

保障相关政策顺利实施。

根据办法，海南自由贸

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

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及日

用消费品免税店管理适用本

办法。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

指按照本办法设立，对海南

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实行限

值、限品种免税购物的经营

场所。其具体经营的适用对

象、商品品种、免税税种、免

税额度、提货方式等严格按

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办法明确，“零关税”

日用消费品经营资格实行

许可管理。申请经营资格

的主体需具备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能力、较强管理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健全财务

制度、稳定采购渠道、良好

信用状况等条件。设立日

用消费品免税店的数量和

位置，由市县政府向省政府

提出申请，报省政府批准。

具有经营资格的主体对“零

关税”日用消费品经营主体

的持股比例应大于百分之

五十。

在经营规范方面，办

法要求免税店建立购销存

和出入库台账，实时向监管

平台推送销售数据，在商品

包装上加贴溯源码，并通过

人脸识别、人证比对等方式

核验购买人身份。免税店

还需设置防范走私显著提

示，制定防范走私内控管理

制度，防范违规销售。

监督管理方面，办法

强调相关部门应加强市场

流通环节、互联网平台的监

测管控，依法查处收购、倒

卖等违法行为。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牟利为目的，

组织利用他人额度分散购

买“零关税”日用消费品后

销售，也不得违法提供运

输、仓储等服务。除办法规

定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以

及其他经批准开设的各类

免税商店外，其他任何经营

主体、商业场所等的名称、

经营范围等，不得含有“零

关税”“免税”等可能使公众

受骗或者产生误解的字样。

办法还规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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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添后劲

新华社北京 2月 6日电《经

济参考报》2月 6日刊发记者汪子

旭采写的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丨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添后劲》。文章称，改

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法宝。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健全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部署全面开展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整省试点、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等系列改革任务，为“十五

五”开局之年农村改革明确方向、

划定路径。

全省 1200万户试点任务完成

超 九 成、大 头 落 地 ，占 全 国 的

44％——这是安徽省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

的最新进展。作为此前启动的 7
个整省试点之一，安徽省将力争

今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剩余承包

农户的延包合同签订任务。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

资源，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自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我国一

直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

方针政策，先后两次延长承包期

限。当前，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

正在陆续到期。据统计，2024 年

至 2025 年全国有近 3000 万农户

土地承包到期，“十五五”时期约

有 1.6亿户到期。

继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 30 年整省试点”、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试点”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对这一工作再作部署，提出“全面

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三十年整省试点，妥善解决延

包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绝大多数

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

延包。”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近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目前，二

轮延包试点正在有序推进、逐步

推开，今年将在除了贵州、西藏之

外的 29 个省（区、市）全面开展整

省试点。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

将研究制定延包具体办法，细化

配套措施。

“大稳定、小调整”是二轮延

包试点总的原则。韩文秀表示，

“大稳定”就是确保绝大多数农户

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

决不能推倒重来、打乱重分，更不

能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

地。“小调整”就是对确需调整的

特殊情形，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个别农户

之间适当调整。

“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

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举

措。”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法治建设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李

一枫说，通过将承包期再延长三

十年，土地承包关系将保持稳定

长达七十五年，体现长久不变的

政策要求。跨越数十年的制度保

障，有利于稳定经营预期，激发对

土地的长期投入，推动农业基础

设施升级、耕地生产能力提高，夯

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

我国的国情总体上来看是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

田”，这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

面对的现实。在稳定土地承包关

系的同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农村

宅基地规范管理，深化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累计培育了家庭

农场接近 400万个，农民合作社超

过 200 万家，110 多万个经营性主

体开展社会化服务，年服务面积

超过 22.9 亿亩次，服务小农户近

9300万户。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规范承

包地经营权流转”“完善便捷高效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近年来，以土地流转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协同发展为特征的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成效显著，但面临

的约束同样不容忽视。”农业农村

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经营体制研

究室副研究员栾健表示，如何发展

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

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

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的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仍将是“十五五”

时期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

全面振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栾健建议，要完善村集体统

筹服务职能，加强农业生产经营

服务；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

的农户适度扩大规模，培育多元

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便捷

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

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

体、农业企业等组建区域性农业

社会化服务联合体，鼓励针对小

农户围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

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